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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服务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服务事项适用于持有我乡城乡居民户口并且居住在我乡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居民申请享受。

二、办事条件

1.持有我乡城乡居民户口并且居住在我乡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居民；

2.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本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506元的家庭可申请办理。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建兴乡政府一楼民政办
办事窗口：建兴乡一楼民政办
办公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08:30-12:00，下午14:00-18:00（除法定节假日）

四、申请材料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新办
	到期
复查

	1
	新平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批表
	原件
	纸质
	1
	√
	

	2
	新平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复核审批表
	原件
	纸质
	1
	
	√

	3
	新平县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入户调查表
	原件
	纸质
	1
	√
	√

	4
	新平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户家庭收入申报表
	原件
	纸质
	1
	√
	√

	5
	申请对象户口册及身份证
	复印件
	纸质
	1
	√
	√

	6
	关于给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
	√

	7
	领取低保对象的存折（账号）
	复印件
	纸质
	1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表格同时加盖公章。
五、服务时限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1个工作日

六、服务收费

本公共服务事项不收费

七、办事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审批同意，享受城市低保救助，给予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及领取证。

送达方式：账号发放（信用社代发）。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 0877-7770202，监督电话 0877-7770025
咨询地址：建兴乡政府一楼民政办
投诉地址：建兴乡政府党政办
九、文书表单及服务指南下载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十、本服务指南已经县政府审改办审核通过。服务指南的调整、修改必须经县政府审改办审核同意。

城市低保审批程序流程图

	本人申请

持有我乡城乡居民户口并且居住在我乡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居民申请享受城市低保待遇，应由本人向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1、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书；2、居民户口本、居民身份证；3、收入证明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村民委员会调查

村（居）民委员会对申请人的家庭成员户籍、经济状况等进行走访调查，核实其家庭收入情况。


	村民代表会议评议

召开村（居）民代表会议，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评议。

	公示

认为符合条件的，在本村（社区）内公示7日，群众无异议的将相关材料报乡政府。认为不符合低保条件或经公示有异议的，将相关材料退还申请者本人，同时要做好解释工作。



	乡乡审核

乡城市低保评审小组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人基本情况和相关证明的审核和报批工作。对符合低保条件的，将相关材料报县低保复核领导小组审批。不符合条件的，将相关材料退还村（居）委会，并说明原因。



	县低保复核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县低保复核工作领导小组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乡政府报批的城市低保对象材料的审批。符合低保条件的，核定其享受低保待遇标准，确定为拟批准人员；不符合条件的将相关材料退还乡乡，并说明理由。


	公示

将拟批准人员名单委托村（居）委会再次公示3日。公示无异议的，批准为城市低保对象，填发《城市低保证》；有异议的，不予批准。



	发放低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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